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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充實職工專業知能、提升行政服務效率，落實終身學習理念，辦理相關研習活動，

並鼓勵職工參加與業務相關之校內外研習（討）會或短期教育訓練，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各處室依業務發展及所屬人員培訓計劃進行預估，於每年 2 月底前提

送人事室彙整後，送請學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小組進行審議，經校長核定後實

施。 

三、 補助類型： 

(一) 校內行政單位舉辦之職工研習（討）會或教育訓練經費。 

(二) 參加國內外舉辦各類與承辦業務相關之研討（習）會或短期教育訓練之費用。 

(三) 修習本校推廣教育中心所開設之語文、知能課程之費用。 

四、 申請補助程序： 

(一) 校內行政單位辦理職工研習（討）會或教育訓練，計劃應於 1 個月前提出「辦理職工

研習(討)會暨教育訓練補助申請書」，經人事室彙整後依相關行政程序，經校長核定後

辦理。 

(二) 參加國內外舉辦各類與承辦業務相關之研討（習）會或短期教育訓練，應填寫申請書

並檢附主辦單位之正式邀請函（或公文），或會議日程表、會議有關文件及其他有助審

核之資料，申請人於會前提出「辦理職工研習(討)會暨教育訓練補助申請書」，經人事

室彙整後依相關行政程序，經校長核可。 

(三) 修習本校推廣教育中心課程，依據推廣教育中心所訂辦法。 

五、 補助項目： 

(一) 校內行政單位辦理職工研習（討）會或教育訓練，補助經費範圍包括：鐘點費、差旅

費、資料費、工讀費、膳什費等。 

(二) 參加國內外舉辦各類與承辦業務相關之研討（習）會或短期教育訓練： 

1. 參加教育部主辦或委託學術機構辦理之研討（習）會或教育訓練：得補助交通費、

住宿費、膳什費、報名費及註冊費。（依本校國內外差旅費報支標準申請） 

2. 參加國內外各產官學研機構舉辦、學術機構自辦之研討（習）會或教育訓練：得補

助交通費、膳什費、報名費及註冊費。（依本校國內外差旅費報支標準申請） 



(三) 修習本校推廣教育中心所開設之語文、知能課程，補助學費。 

六、 參加國內外舉辦各類與承辦業務相關之研討（習）會或短期教育訓練申請案之審查、核

准原則如下： 

(一) 所參加研討（習）會或教育訓練之性質與所任職務之相關性。 

(二) 近年服務績效、發展潛力。 

(三) 參加國內外各類承辦業務相關之研討（習）會，每人每一年度補助以 2 萬元為上限。

參加短期教育訓練申請案，每人每一年度補助以 1 萬元為上限。 

奉校長指派出席參加之研討（習）會或教育訓練不在此限。 

七、 校內行政單位辦理職工研習（討）會或教育訓練，補助款應依規定支用並於研習會結束

後 1 個月內辦理核銷手續，如有餘款應即繳回。 

研習會辦理結束後 1 個月內，應編撰研習資料及成果報告，經行政程序簽核後，送人事

室備查。 

八、 參加校外舉辦各類與承辦業務相關之研討（習）會或短期教育訓練，受補助同仁應於研

習訓練活動結束後 2 週內填寫書面報告，經行政程序簽核後送人事室。 

經費報支方式：於填送書面報告後，據實填寫差旅費報告書並檢附單據，逐一明列各項

費用金額向會計室辦理請款。 

九、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學校就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之經常門項目提撥固定比例支應。 

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